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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报告名称
合肥国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合肥国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新型炭素材料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合肥国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5 月，座落于合肥市新站

区瑶海工业区，拥有合肥、庐江、南京、苏州、青岛、唐山、泸州等多个生

产基地，其中合肥三期和青岛莱西基地三元电池产线也分别于 2016 年 8 月和

11 月相继投产，实现了国轩动力电池产品的多元化发展。

高比能、高安全、长寿命和低成本锂离子电池是我国实现新能源汽车“纯电

驱动”技术转型战略的关键和重要支撑。高容量的正负极材料是高比能电池

的基础。开发高比能量电池体系是提升电动车续航里程和推进电动汽车规模

应用的有效途径，各国都把发展高能量密度的动力电池作为电动汽车领域的

技术突破点。负极材料作为锂电池的核心材料之一，对锂电池的最终性能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电池行业的迅猛发展，市场对电池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合肥国轩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抓住这一市场机遇，投资 67915 万元在合肥市肥东县合

肥循环经济示范园，建设“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

合肥国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取得

肥 东 县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出 具 的 项 目 备 案 表 ， 项 目 编 码 为 ：

2106-340122-04-01-713281。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201 亩，规划总建筑面

积约 73244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研发楼、办公楼、倒班楼

等，配套厂区道路、给排水、供配电、绿化等工程建设，设备购置、安装等。

该项目于 2021 年 10 月开工建设，于 2022 年 10 月建成并投产，目前实际产

能已达到其设计产能要求，年产 5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

和标准，从源头控制或消除职业病危害，保护劳动者健康，合肥国轩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现委托安徽



诚翔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对其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

果评价。

安徽诚翔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等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对合肥国轩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并编

制《合肥国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

评价报告》。

。

现场调查人 潘梅 现场调查时间 2023 年 6 月 3日

检测人员
冯学智、潘梅、卢康、汪佳芳、

张月琴
检测时间

2023 年 6 月 5日-7 日/2023 年 7

月 24 日

建设单位/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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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资料（采样）



影像资料（评审）

评价结论与

建议

综合评价结论：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要求，

本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项制造业中“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属于职业病危害程度严重建设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设置的职业病防护措施（设施）均正常运行，所采取的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设施）满足防护要求。该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和标准

的要求，建设单位根据本报告提出的建议进行整改，确保各职业病危害防护

设施运行正常，个体防护措施到位，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落实的情况下，

本项目达到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11.1 组织管理措施

（1）明确上岗前、在岗期间的职业病危害培训，培训的内容应包括职业

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操作规程、所在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及其防护设施、

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应急救援知识、劳动者所享有的职业卫

生权利等内容。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周期。应做好记

录及存档工作，存档内容包括培训通知、教材、试卷、考核成绩等，档案资

料应有专人负责保管。

企业应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

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2〕441 号）规定：1）建立健全职业

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明确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

制定职业健康培训年度计划，做好职业健康培训保障，规范职业健康培训档



案资料管理。职业健康培训档案应包括年度培训计划，主要负责人、职业健

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相关记录材料等。记录材料应包括培训时间、培训

签到表、培训内容、培训合格材料，以及培训照片与视频材料等。2）主要负

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应按时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主要负责人和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当在任职后 3个月内接受职业健康培训，初次培训不得

少于 16 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学时。劳动

者上岗前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上岗前培训不得少于 8学时，之后每年接受

一次在岗培训，在岗培训不得少于 4学时。3）对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

人员的培训，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情况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聘

请相关专家进行培训，或参加职业健康培训机构开展的培训。

（2）规范设置职业病危害公告栏和警示标识。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规章

制度、操作规程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对产生严重职业病危

害（涉及氨、氢氟酸）的作业岗位，应当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

警示说明。警示说明应当载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种类、后果、预防以及应急

救治措施等内容。

（3）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原安监总厅安健

〔2013〕171 号）的相关要求，及时完善、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补充劳

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内容。

（4）针对设备大中修等委外作业，建设单位不得将职业病危害作业转移

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并以书面形式与外包单位明确职业

健康管理责任、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和应遵循的职业病防治法规，

督促外包单位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职业

健康培训和职业健康监护，并检查其职业病危害防护条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11.2 工程技术措施

（1）安排专职人员定期对洁净厂房作业场所微小气候检测，定期对空调

系统进行消毒清洁，加强水资源管理及消毒处理，防止军团菌造成空气和水

源污染。

（2）建设单位应严格设备管理，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进行经常性

的维护保养，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确保作业场所防护设施正常运

行，保证净化效率，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

11.3 职业健康监护

（1）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完善职业卫生档案。应当对下列劳动者进

行上岗的前职业健康检查：1）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新录用劳动者，

包括转岗到该作业岗位的劳动者；2）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要求。不

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

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发现职业禁忌或者有与所从

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2）建设项目应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职业

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体检机构对接触

职业病危害的新进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对在岗期间以及离岗时

的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按要求进行在岗、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出现急性事

故时对作业人员进行应急健康检查。确保职业健康体检率达 100%。

（3）建立并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档案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籍贯、

婚姻、文化程度、嗜好等一般情况，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



触史，相应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

况，职业病诊疗等劳动者健康资料等。

（4）建设项目在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被检查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类别、具体检查项目及检查周期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

求确定。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时间
2023.8.3


